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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文件旨在提供資料，說明英國《 2005年嚴重有組織罪行及
警察法令》 (下稱 “《 2005年法令》”)第 113及 114條，對英國《 1984年警
察及刑事證據法令》(下稱 “《 1984年法令》”)所作出的修訂。該等修訂
涉及哪些類別法官可處理和新聞材料有關的交出令或搜查令申請，以

及可否就此等法官作出的決定進行司法覆核。保安局已於 2006年 1月提
交的文件 (立法會CB(2)888/05-06(01)號文件 )中，就上述首項事宜提供
資料。本文件則就此提供補充資料，協助小組委員會進行研究。  
 
 
對英國《 1984年警察及刑事證據法令》所作出有關法官類別的修訂  

 
2.  在小組委員會上次會議上，小組委員會得悉關於哪些類別的

法官可處理交出令及搜查令申請，業已作出修訂。在作出修訂前，可

處理此等申請的 “法官 ”指 “巡迴法官或區域法院法官 (裁判法院 )”。經修
訂後，“法官 ”指 “高等法院法官、巡迴法官、特委法官或區域法院法官 (裁
判法院 )”。政府當局提出，英國的執法機關可選擇向哪一法院提交搜查
令申請。  
 
3. 為方便委員參考關於涉及新聞材料的交出令及搜查令申

請的現行英國法例，法律事務部已就《 2003年法院法令》及《 2005年
法令》對《 1 9 8 4年法令》第 8至 1 6條及附表 1所作的修訂，擬備該
等條文的標明修訂事項文本，有關文本載於附錄 1 (只備英文本 )。
為了糾正在草擬方面出現的錯誤而對《 2 0 0 5年法令》作出的若干
修訂 (藉《〈 2005年嚴重有組織罪行及警察法令〉 2005年 (修訂 )令》
(英國 2 0 0 5年從屬法例第 3 4 9 6號 )作出 )，亦已包括在內。英國司法
機構 (Her Majesty’s Courts Service)網址所載的法院架構圖，則載於
附錄 2 (只備英文本 )。 (h t tp : / /www.hmcour t s - se rv ice .gov .uk /abou tus /
s t ruc ture / index .h tm) 
 



 2

4.  根據英國《 1981年最高法院法令》，英國的最高法院由上訴
法院、高等法院及刑事法院組成。刑事法院主要處理刑事案件。除若

干條文規限之外，刑事法院具有和高等法院相若的權力、權利、特權

及權限。根據《 1981年最高法院法令》第 8條，可行使刑事法院管轄權
的法官為：⎯⎯  
  

(a) 任何高等法院法官；或  
 
(b) 任何巡迴法官、特委法官或區域法院法官 (裁判法院 )；或  
 
(c) 高等法院法官、巡迴法官或與不多於 4名太平紳士一起進行聆

訊的特委法官。  
 
請委員注意，經修訂後的《 1984年法令》附表 1第 17段所指的法官類別
(即高等法院法官、巡迴法官、特委法官或區域法院法官 (裁判法院 ))，
與根據第 8條可在刑事法院進行聆訊的法官類別完全相同。在此情況
下，將高等法院法官納入可處理有關申請的法官行列內，似乎未必具

有為執法機關提供選擇的效力。法律事務部已要求政府當局就此點作

出澄清。  
 
 
可否就刑事法院法官作出的決定進行司法覆核  

 
5.  根據英國《 1981年最高法院法令》第 29條，英國高等法院具
有訂立履行義務令、禁止令及移審令的管轄權。同一條文訂明，在有

關對刑事法院的管轄權方面，除了該法院對於循公訴程序審訊的有關

事宜的管轄權以外，高等法院將一如其對下級法庭所具有的管轄權一

般，對刑事法院擁有發出履行義務令、禁止令及移審令的管轄權。此

等條文使高等法院可藉進行司法覆核，對刑事法院行使監管管轄

權。看來刑事法院法官所作出的決定，可被司法覆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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